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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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6）

進一步延遲就有關開辦合資證券公司之主要交易寄發通函

謹此提述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公
佈（「該公佈」），內容有關組建粵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交易，以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延遲公佈」），內
容有關延遲寄發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及延遲公佈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延遲公佈所披露，當中載有（其中包括）有
關認購事項、發起人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資料，以及特別股東大會通告之
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編製通函所需資料，寄發通函之日期預期將進一步延後 

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曉輝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博士、蘇嬌華女士及林曉東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